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48號

原      告  林靜宜  

            歐千丸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愷律師

            黃冠誠律師

            梁鈺府律師

被      告  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秀香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昌宏  

訴訟代理人  程湘琪  

參  加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祚延  

訴訟代理人  胡天賜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

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

命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新

臺幣壹仟零貳拾萬元不存在。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

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

命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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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貳佰肆拾萬元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負擔三分之二，餘由

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依作成執行名義之第一審行政法院，分

別由地方行政法院或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其餘有關強制執行

之訴訟，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訴訟法第307條定有明文，

及其立法理由記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對於執行名義所示之

實體請求權有所爭執，此項公法上權利義務之爭執，自應由

行政法院受理。至於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例如第三人

異議之訴、債權人對第三人之聲明認為不實之訴等，則係就

執行標的物或執行債權之歸屬等之爭執，性質上純屬私權之

爭訟，自宜由普通法院受理等語。經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

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

告公司）欠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

至第6246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前以被告公司欠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健執字第744837號至第7

44841號受理在案，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前以被告公司欠

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

署以114年度勞退費執字第1235號、第7596號受理在案（下

稱合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於民國114年1月10日核發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

00000號執行命令（即本判決之附件，下稱系爭行政執行命

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臺

幣（下同）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日以中執辰1

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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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境、出海等情，

有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行政執行案件查詢表及卷皮、欠稅查

詢情形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4年1月17日中執辰

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稿等影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5至18頁、第39頁、第319至336頁、第341至3

44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

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2人之金錢債權不存在，並主張依

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條規定提起異議之訴，揆諸前揭說

明，應由本院受理，合先敍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

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

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亦有明定。又

按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

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法第322條

第1項亦有明文。復查，被告公司於114年2月間召開股東臨

時會決議解散並選任董事長顏秀香為清算人，及被告公司於

同年4月15日申請解散登記，經臺中市政府於同日以府授經

登字第11407222830號函准予登記，以及被告公司之清算人

顏秀香於同年7月間向本院具狀聲報就任被告公司之清算

人，經本院於115年2月3日以114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准予

備查，且被告公司之清算人顏秀香迄未向本院聲報清算完結

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4年度司司字第285號聲請

卷及114年度抗字第273號抗告卷核閱屬實，並有本院查詢簡

答表、索引卡查詢及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

錄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第377至383頁、

第389頁、第429至437頁），自堪信為真實，是以，被告公

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應以其清算人顏秀香為法

定代理人。

三、另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文。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

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

第1項亦有明定。又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以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為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之執行機

關，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由，聲請向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臺中分署為訴訟告知，經本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114

年5月22日提出「民事參加訴訟狀」，已表明參加本件訴訟

並輔助被告等情（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於法並無不

合，爰列為本件參加人。

四、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

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下

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

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普

通股票共計250萬股（下稱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出售予

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原告林靜

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年4月3日與

被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雙

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

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

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

顏兆鑫，乃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2人並無違法

占有系爭股份之情形，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

告2人之金錢債權亦不存在。為此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

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

元、240萬元均不存在，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

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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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

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不存在。

（二）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

金錢債權240萬元不存在。（三）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

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公司於115年3月13日提出書狀陳稱：系爭買賣契約已經

解除，被告公司對於原告沒有債權等語。　

三、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則以：（一）原告並未提出

相關文件用以證明其曾於112年4月3日前催告被告公司給付

買賣價金，則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公司簽署系爭協議書乙節，

不無疑義，自難認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合法解除。（二）因原

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

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

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

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

（三）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未依

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權處分，不生

效力。（四）系爭行政執行命令僅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之債

權，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並未聲請逕向原告為強

制執行，則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第

三人異議之訴，難謂適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四、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陳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

對被告公司所為行政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且參加人於114年1

月10日核發系爭行政執行命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

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

日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

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

境、出海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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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

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

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系爭行政執行命

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具有金錢債權乙節，為原告所否認

並主張前情，足見原告與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對於被告公司就原告之金錢債權存否已發生爭執，且該法

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

危險，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

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

予敘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

之金錢債權不存在部分：

　　1.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

等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

（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

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之普通股票共計250萬股（即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

出售予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故

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

年4月3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即系爭協

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

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

原告林靜宜、原告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

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提出系爭買賣契

約、系爭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第93

至95頁），核與卷附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

名簿及變更登記表影本記載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及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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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宜、歐千丸等4人自106年間起即持有該公司之股份共

計250萬股，並分別擔任該公司之董事長、董事、董事、

監察人等情（見本院卷第81至85頁、第91頁），大致相

符，亦與卷附參加人114年1月22日詢問筆錄影本記載於10

6年12月8日至112年12月4日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之吳福禱

陳稱有簽署系爭買賣契約乙節（見本院卷第216頁），互

核一致，參以，參加人前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告發原告

林靜宜、歐千丸與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吳福禱等5人

偽造系爭協議書，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系爭協議書確係

由渠等5人親簽，並以114年度偵字第51755號為不起訴處

分等情，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0

9至315頁），是以，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

主張為真正。

　　2.被告固辯稱：因原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

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

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

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

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等情。惟查：（1）按股東濫用

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

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司法第

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

原狀之義務，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

259條第1款亦有明定。（2）被告公司前以3000萬元向原

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購買系

爭股份，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遂於112年4

月3日與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

人簽署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

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

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

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已如前述，揆諸

前揭說明，被告公司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乃符合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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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並無侵占系爭股份之情形，自無

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之餘地，則被告所辯前詞，尚非

可採。

　　3.又被告雖辯稱：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

告公司未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

權處分，不生效力等情。然查：（1）股東會之決議，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法第17

4條定有明文。及依同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公司為下

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

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一、締

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

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

響。」。（2）系爭協議書記載被告公司與原告林靜宜、

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及被告公司同意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

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未涉及公司法第185條第1

項列舉須經股東會表決同意之事項，亦符合民法第259條

第1款規定，尚難認被告公司有何無權處分之情形，則被

告所辯前詞，尚非可採。

　　4.綜上以析，因被告公司係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將系爭股

份返還予原告，故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

之金錢債權均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

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

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

程序部分：　　　

　　1.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

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

受執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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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第三人不於前項期間內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

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

交付執行法院時，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該第

三人為強制執行。對於前項執行，第三人得以第1項規定

之事由，提起異議之訴。第18條第2項之規定，於前項訴

訟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119條定有明文。

　　2.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所稱「逕向該第三人強制執

行」，係原執行事件衍生之另一強制執行程序，必以「因

債權人之聲請」後始克為之，執行法院不得逕依職權對第

三人為強制執行，此觀該條項法文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203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觀諸強制執行

法第119條規定，係於債權人聲請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

債權為執行時，第三人不依該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亦

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

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執行法院因債權人之聲

請，逕向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該第三人始得就該

項執行，以其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

對於數額有爭議、或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提起

異議之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620號民事裁判意旨

參照）。

　　3.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公司欠繳營利事

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至第6246

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等情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11

4年7月18日提出「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準備（二）狀」陳

稱其並未就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而係依強制執行

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6

1、262頁），又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臺中分局曾聲請逕向原告為強制執行，揆諸前揭

說明，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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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程

序，於法未合，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

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

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

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

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6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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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48號
原      告  林靜宜  
            歐千丸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愷律師
            黃冠誠律師
            梁鈺府律師
被      告  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秀香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法定代理人  黃昌宏  
訴訟代理人  程湘琪  
參  加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法定代理人  吳祚延  
訴訟代理人  胡天賜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新臺幣壹仟零貳拾萬元不存在。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依作成執行名義之第一審行政法院，分別由地方行政法院或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訴訟法第307條定有明文，及其立法理由記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對於執行名義所示之實體請求權有所爭執，此項公法上權利義務之爭執，自應由行政法院受理。至於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例如第三人異議之訴、債權人對第三人之聲明認為不實之訴等，則係就執行標的物或執行債權之歸屬等之爭執，性質上純屬私權之爭訟，自宜由普通法院受理等語。經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告公司）欠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至第6246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前以被告公司欠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健執字第744837號至第744841號受理在案，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前以被告公司欠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4年度勞退費執字第1235號、第7596號受理在案（下稱合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114年1月10日核發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即本判決之附件，下稱系爭行政執行命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臺幣（下同）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日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境、出海等情，有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行政執行案件查詢表及卷皮、欠稅查詢情形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4年1月17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稿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18頁、第39頁、第319至336頁、第341至344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2人之金錢債權不存在，並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條規定提起異議之訴，揆諸前揭說明，應由本院受理，合先敍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亦有明定。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亦有明文。復查，被告公司於114年2月間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選任董事長顏秀香為清算人，及被告公司於同年4月15日申請解散登記，經臺中市政府於同日以府授經登字第11407222830號函准予登記，以及被告公司之清算人顏秀香於同年7月間向本院具狀聲報就任被告公司之清算人，經本院於115年2月3日以114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准予備查，且被告公司之清算人顏秀香迄未向本院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4年度司司字第285號聲請卷及114年度抗字第273號抗告卷核閱屬實，並有本院查詢簡答表、索引卡查詢及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第377至383頁、第389頁、第429至437頁），自堪信為真實，是以，被告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應以其清算人顏秀香為法定代理人。
三、另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為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之執行機關，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由，聲請向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為訴訟告知，經本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114年5月22日提出「民事參加訴訟狀」，已表明參加本件訴訟並輔助被告等情（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於法並無不合，爰列為本件參加人。
四、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普通股票共計250萬股（下稱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出售予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年4月3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乃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2人並無違法占有系爭股份之情形，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2人之金錢債權亦不存在。為此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不存在。（二）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金錢債權240萬元不存在。（三）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公司於115年3月13日提出書狀陳稱：系爭買賣契約已經解除，被告公司對於原告沒有債權等語。　
三、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則以：（一）原告並未提出相關文件用以證明其曾於112年4月3日前催告被告公司給付買賣價金，則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公司簽署系爭協議書乙節，不無疑義，自難認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合法解除。（二）因原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三）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未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權處分，不生效力。（四）系爭行政執行命令僅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之債權，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並未聲請逕向原告為強制執行，則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難謂適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陳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被告公司所為行政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且參加人於114年1月10日核發系爭行政執行命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日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境、出海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具有金錢債權乙節，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前情，足見原告與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對於被告公司就原告之金錢債權存否已發生爭執，且該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之金錢債權不存在部分：
　　1.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普通股票共計250萬股（即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出售予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故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年4月3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原告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第93至95頁），核與卷附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名簿及變更登記表影本記載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及原告林靜宜、歐千丸等4人自106年間起即持有該公司之股份共計250萬股，並分別擔任該公司之董事長、董事、董事、監察人等情（見本院卷第81至85頁、第91頁），大致相符，亦與卷附參加人114年1月22日詢問筆錄影本記載於106年12月8日至112年12月4日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之吳福禱陳稱有簽署系爭買賣契約乙節（見本院卷第216頁），互核一致，參以，參加人前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告發原告林靜宜、歐千丸與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吳福禱等5人偽造系爭協議書，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系爭協議書確係由渠等5人親簽，並以114年度偵字第51755號為不起訴處分等情，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09至315頁），是以，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2.被告固辯稱：因原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等情。惟查：（1）按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亦有明定。（2）被告公司前以3000萬元向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購買系爭股份，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遂於112年4月3日與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簽署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已如前述，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公司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乃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並無侵占系爭股份之情形，自無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之餘地，則被告所辯前詞，尚非可採。
　　3.又被告雖辯稱：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未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權處分，不生效力等情。然查：（1）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法第174條定有明文。及依同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2）系爭協議書記載被告公司與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及被告公司同意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未涉及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列舉須經股東會表決同意之事項，亦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尚難認被告公司有何無權處分之情形，則被告所辯前詞，尚非可採。
　　4.綜上以析，因被告公司係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將系爭股份返還予原告，故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之金錢債權均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程序部分：　　　
　　1.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受執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第三人不於前項期間內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時，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對於前項執行，第三人得以第1項規定之事由，提起異議之訴。第18條第2項之規定，於前項訴訟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119條定有明文。
　　2.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所稱「逕向該第三人強制執行」，係原執行事件衍生之另一強制執行程序，必以「因債權人之聲請」後始克為之，執行法院不得逕依職權對第三人為強制執行，此觀該條項法文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觀諸強制執行法第119條規定，係於債權人聲請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為執行時，第三人不依該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執行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該第三人始得就該項執行，以其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對於數額有爭議、或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提起異議之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62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3.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公司欠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至第6246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等情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114年7月18日提出「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準備（二）狀」陳稱其並未就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而係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61、262頁），又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曾聲請逕向原告為強制執行，揆諸前揭說明，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程序，於法未合，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6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48號

原      告  林靜宜  

            歐千丸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愷律師

            黃冠誠律師

            梁鈺府律師

被      告  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秀香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法定代理人  黃昌宏  

訴訟代理人  程湘琪  

參  加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法定代理人  吳祚延  

訴訟代理人  胡天賜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

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命

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新臺

幣壹仟零貳拾萬元不存在。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

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命

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臺

幣貳佰肆拾萬元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負擔三分之二，餘由

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依作成執行名義之第一審行政法院，分

    別由地方行政法院或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其餘有關強制執行

    之訴訟，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訴訟法第307條定有明文，

    及其立法理由記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對於執行名義所示之

    實體請求權有所爭執，此項公法上權利義務之爭執，自應由

    行政法院受理。至於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例如第三人

    異議之訴、債權人對第三人之聲明認為不實之訴等，則係就

    執行標的物或執行債權之歸屬等之爭執，性質上純屬私權之

    爭訟，自宜由普通法院受理等語。經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

    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

    告公司）欠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

    至第6246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前以被告公司欠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健執字第744837號至第7

    44841號受理在案，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前以被告公司欠

    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

    署以114年度勞退費執字第1235號、第7596號受理在案（下

    稱合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於民國114年1月10日核發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

    00000號執行命令（即本判決之附件，下稱系爭行政執行命

    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臺

    幣（下同）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日以中執辰1

    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境、出海等情，

    有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行政執行案件查詢表及卷皮、欠稅查

    詢情形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4年1月17日中執辰

    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稿等影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5至18頁、第39頁、第319至336頁、第341至344

    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

    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2人之金錢債權不存在，並主張依強

    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條規定提起異議之訴，揆諸前揭說明，

    應由本院受理，合先敍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

    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

    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亦有明定。又按

    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

    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法第322條第1

    項亦有明文。復查，被告公司於114年2月間召開股東臨時會

    決議解散並選任董事長顏秀香為清算人，及被告公司於同年

    4月15日申請解散登記，經臺中市政府於同日以府授經登字

    第11407222830號函准予登記，以及被告公司之清算人顏秀

    香於同年7月間向本院具狀聲報就任被告公司之清算人，經

    本院於115年2月3日以114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准予備查，

    且被告公司之清算人顏秀香迄未向本院聲報清算完結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4年度司司字第285號聲請卷及11

    4年度抗字第273號抗告卷核閱屬實，並有本院查詢簡答表、

    索引卡查詢及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等影

    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第377至383頁、第389

    頁、第429至437頁），自堪信為真實，是以，被告公司於清

    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應以其清算人顏秀香為法定代理

    人。

三、另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

    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

    第1項亦有明定。又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以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為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之執行機關

    ，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由，聲請向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臺中分署為訴訟告知，經本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114年5

    月22日提出「民事參加訴訟狀」，已表明參加本件訴訟並輔

    助被告等情（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於法並無不合，爰

    列為本件參加人。

四、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

    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下

    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

    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普

    通股票共計250萬股（下稱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出售予

    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原告林靜宜

    、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年4月3日與被

    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雙方

    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

    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

    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

    兆鑫，乃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2人並無違法占

    有系爭股份之情形，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

    2人之金錢債權亦不存在。為此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

    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

    240萬元均不存在，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

    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

    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

    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不存在。（二）

    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金錢債

    權240萬元不存在。（三）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

    行政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公司於115年3月13日提出書狀陳稱：系爭買賣契約已經

    解除，被告公司對於原告沒有債權等語。　

三、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則以：（一）原告並未提出

    相關文件用以證明其曾於112年4月3日前催告被告公司給付

    買賣價金，則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公司簽署系爭協議書乙節，

    不無疑義，自難認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合法解除。（二）因原

    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

    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

    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

    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

    （三）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未依

    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權處分，不生

    效力。（四）系爭行政執行命令僅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之債

    權，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並未聲請逕向原告為強

    制執行，則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第

    三人異議之訴，難謂適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四、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陳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

    對被告公司所為行政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且參加人於114年1

    月10日核發系爭行政執行命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

    、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日

    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移

    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境、

    出海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

      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

      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系爭行政執行命

      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具有金錢債權乙節，為原告所否認

      並主張前情，足見原告與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對於被告公司就原告之金錢債權存否已發生爭執，且該法

      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

      危險，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

      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

      予敘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

      之金錢債權不存在部分：

　　1.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

      等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

      （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

      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之普通股票共計250萬股（即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

      出售予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故

      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

      年4月3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即系爭協

      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

      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

      原告林靜宜、原告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

      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提出系爭買賣契約

      、系爭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第93至

      95頁），核與卷附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名

      簿及變更登記表影本記載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及原告林

      靜宜、歐千丸等4人自106年間起即持有該公司之股份共計

      250萬股，並分別擔任該公司之董事長、董事、董事、監

      察人等情（見本院卷第81至85頁、第91頁），大致相符，

      亦與卷附參加人114年1月22日詢問筆錄影本記載於106年1

      2月8日至112年12月4日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之吳福禱陳稱

      有簽署系爭買賣契約乙節（見本院卷第216頁），互核一

      致，參以，參加人前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告發原告林靜

      宜、歐千丸與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吳福禱等5人偽造

      系爭協議書，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系爭協議書確係由渠

      等5人親簽，並以114年度偵字第51755號為不起訴處分等

      情，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09至3

      15頁），是以，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

      為真正。

　　2.被告固辯稱：因原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

      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

      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

      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

      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等情。惟查：（1）按股東濫用

      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

      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司法第

      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

      原狀之義務，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

      259條第1款亦有明定。（2）被告公司前以3000萬元向原

      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購買系

      爭股份，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遂於112年4

      月3日與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

      人簽署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

      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

      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

      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已如前述，揆諸

      前揭說明，被告公司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乃符合民法

      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並無侵占系爭股份之情形，自無

      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之餘地，則被告所辯前詞，尚非

      可採。

　　3.又被告雖辯稱：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

      告公司未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

      權處分，不生效力等情。然查：（1）股東會之決議，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法第17

      4條定有明文。及依同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公司為下

      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

      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一、締

      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

      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

      響。」。（2）系爭協議書記載被告公司與原告林靜宜、

      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及被告公司同意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

      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未涉及公司法第185條第1

      項列舉須經股東會表決同意之事項，亦符合民法第259條

      第1款規定，尚難認被告公司有何無權處分之情形，則被

      告所辯前詞，尚非可採。

　　4.綜上以析，因被告公司係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將系爭股

      份返還予原告，故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

      之金錢債權均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

      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

      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

      程序部分：　　　

　　1.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

      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

      受執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

      議。第三人不於前項期間內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

      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

      交付執行法院時，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該第

      三人為強制執行。對於前項執行，第三人得以第1項規定

      之事由，提起異議之訴。第18條第2項之規定，於前項訴

      訟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119條定有明文。

　　2.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所稱「逕向該第三人強制執

      行」，係原執行事件衍生之另一強制執行程序，必以「因

      債權人之聲請」後始克為之，執行法院不得逕依職權對第

      三人為強制執行，此觀該條項法文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203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觀諸強制執行

      法第119條規定，係於債權人聲請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

      債權為執行時，第三人不依該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亦

      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

      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執行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

      ，逕向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該第三人始得就該項

      執行，以其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對

      於數額有爭議、或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提起異

      議之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62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

　　3.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公司欠繳營利事

      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至第6246

      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等情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11

      4年7月18日提出「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準備（二）狀」陳

      稱其並未就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而係依強制執行

      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61

      、262頁），又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臺中分局曾聲請逕向原告為強制執行，揆諸前揭

      說明，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

      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程

      序，於法未合，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

      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

      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

      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

      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6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48號

原      告  林靜宜  

            歐千丸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愷律師

            黃冠誠律師

            梁鈺府律師

被      告  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秀香  



被      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法定代理人  黃昌宏  

訴訟代理人  程湘琪  

參  加  人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法定代理人  吳祚延  

訴訟代理人  胡天賜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新臺幣壹仟零貳拾萬元不存在。

確認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日核發中執辰一一三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六二四六二號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依作成執行名義之第一審行政法院，分別由地方行政法院或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訴訟法第307條定有明文，及其立法理由記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對於執行名義所示之實體請求權有所爭執，此項公法上權利義務之爭執，自應由行政法院受理。至於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例如第三人異議之訴、債權人對第三人之聲明認為不實之訴等，則係就執行標的物或執行債權之歸屬等之爭執，性質上純屬私權之爭訟，自宜由普通法院受理等語。經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告公司）欠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至第6246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前以被告公司欠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健執字第744837號至第744841號受理在案，以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前以被告公司欠繳保險費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4年度勞退費執字第1235號、第7596號受理在案（下稱合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且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民國114年1月10日核發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即本判決之附件，下稱系爭行政執行命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新臺幣（下同）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日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境、出海等情，有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行政執行案件查詢表及卷皮、欠稅查詢情形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114年1月17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稿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18頁、第39頁、第319至336頁、第341至344頁），自堪信為真實。而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2人之金錢債權不存在，並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條規定提起異議之訴，揆諸前揭說明，應由本院受理，合先敍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亦有明定。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亦有明文。復查，被告公司於114年2月間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選任董事長顏秀香為清算人，及被告公司於同年4月15日申請解散登記，經臺中市政府於同日以府授經登字第11407222830號函准予登記，以及被告公司之清算人顏秀香於同年7月間向本院具狀聲報就任被告公司之清算人，經本院於115年2月3日以114年度抗字第273號裁定准予備查，且被告公司之清算人顏秀香迄未向本院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4年度司司字第285號聲請卷及114年度抗字第273號抗告卷核閱屬實，並有本院查詢簡答表、索引卡查詢及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等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第377至383頁、第389頁、第429至437頁），自堪信為真實，是以，被告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應以其清算人顏秀香為法定代理人。

三、另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查，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為系爭行政執行案件之執行機關，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由，聲請向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為訴訟告知，經本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於114年5月22日提出「民事參加訴訟狀」，已表明參加本件訴訟並輔助被告等情（見本院卷第201至202頁），於法並無不合，爰列為本件參加人。

四、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普通股票共計250萬股（下稱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出售予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年4月3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乃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2人並無違法占有系爭股份之情形，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2人之金錢債權亦不存在。為此訴請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一）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不存在。（二）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歐千丸之金錢債權240萬元不存在。（三）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公司於115年3月13日提出書狀陳稱：系爭買賣契約已經解除，被告公司對於原告沒有債權等語。　

三、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則以：（一）原告並未提出相關文件用以證明其曾於112年4月3日前催告被告公司給付買賣價金，則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公司簽署系爭協議書乙節，不無疑義，自難認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合法解除。（二）因原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三）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未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權處分，不生效力。（四）系爭行政執行命令僅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之債權，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並未聲請逕向原告為強制執行，則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難謂適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陳稱：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被告公司所為行政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且參加人於114年1月10日核發系爭行政執行命令，扣押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及於同年月17日以中執辰113年營所稅執特專字第00000000號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協助限制原告2人出境、出海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具有金錢債權乙節，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前情，足見原告與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對於被告公司就原告之金錢債權存否已發生爭執，且該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之金錢債權不存在部分：

　　1.原告主張：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08年12月18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股票買賣合約」（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持有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普通股票共計250萬股（即系爭股份），以3000萬元出售予被告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故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於112年4月3日與被告公司簽署「解除契約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原告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協議書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第93至95頁），核與卷附訴外人德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名簿及變更登記表影本記載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及原告林靜宜、歐千丸等4人自106年間起即持有該公司之股份共計250萬股，並分別擔任該公司之董事長、董事、董事、監察人等情（見本院卷第81至85頁、第91頁），大致相符，亦與卷附參加人114年1月22日詢問筆錄影本記載於106年12月8日至112年12月4日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之吳福禱陳稱有簽署系爭買賣契約乙節（見本院卷第216頁），互核一致，參以，參加人前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告發原告林靜宜、歐千丸與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吳福禱等5人偽造系爭協議書，經該署檢察官偵查認為系爭協議書確係由渠等5人親簽，並以114年度偵字第51755號為不起訴處分等情，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影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09至315頁），是以，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2.被告固辯稱：因原告林靜宜與其親屬均有投資被告公司，故被告公司係由原告之家族成員控制。且系爭買賣契約未經合法解除，原告卻將原屬被告公司之系爭股份移轉於其名下，致被告公司無力清償稅捐，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負清償之責等情。惟查：（1）按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亦有明定。（2）被告公司前以3000萬元向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購買系爭股份，嗣因被告公司未依約給付前揭價金，遂於112年4月3日與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4人簽署系爭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被告公司於30日內歸還系爭股份，及其中85萬股、20萬股分別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以及其餘60萬股、85萬股分別歸還予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已如前述，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公司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乃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原告並無侵占系爭股份之情形，自無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之餘地，則被告所辯前詞，尚非可採。

　　3.又被告雖辯稱：系爭協議書涉及處分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未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召集股東會決議，應屬無權處分，不生效力等情。然查：（1）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法第174條定有明文。及依同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2）系爭協議書記載被告公司與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及被告公司同意將系爭股份歸還予原告林靜宜、歐千丸及訴外人顏文頎、顏兆鑫等情，並未涉及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列舉須經股東會表決同意之事項，亦符合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尚難認被告公司有何無權處分之情形，則被告所辯前詞，尚非可採。

　　4.綜上以析，因被告公司係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將系爭股份返還予原告，故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之金錢債權均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程序部分：　　　

　　1.按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接受執行法院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第三人不於前項期間內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時，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對於前項執行，第三人得以第1項規定之事由，提起異議之訴。第18條第2項之規定，於前項訴訟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119條定有明文。

　　2.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所稱「逕向該第三人強制執行」，係原執行事件衍生之另一強制執行程序，必以「因債權人之聲請」後始克為之，執行法院不得逕依職權對第三人為強制執行，此觀該條項法文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3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觀諸強制執行法第119條規定，係於債權人聲請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為執行時，第三人不依該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執行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該第三人始得就該項執行，以其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對於數額有爭議、或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提起異議之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62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3.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前以被告公司欠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為由，移送行政執行，經參加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以113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62462號至第62465號、第70196號受理在案等情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114年7月18日提出「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準備（二）狀」陳稱其並未就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聲明異議，而係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61、262頁），又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曾聲請逕向原告為強制執行，揆諸前揭說明，自無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所為行政執行程序，於法未合，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執行命令記載被告公司對原告林靜宜、歐千丸之金錢債權1020萬元、240萬元均不存在，為由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3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行政執行案件對原告2人所為行政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6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雅慧















